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非都市土地
違規查報業務督導考評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5月23日府地用字第1020103876 號函頒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督導考評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業務之工作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督導考評方式如下：
（一）由本府地政處就各鄉（鎮、市）公所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業務，予以督導考評。
（二）本項業務督導考評，其督導情形應記載於紀錄表（如附表一），發現缺失事項除當場指正外，應彙集函請各鄉（鎮、市）公所限期改進，各鄉（鎮、市）公所應將改進情形函報本府(如附表二)。
三、督導考評項目，由本府地政處配合當年工作計畫執行項目訂定之。
四、督導考評時間如下：
（一）定期督導考評：於每年六月間執行。
（二）不定期督導考評：由本府地政處視業務實際需要辦理。
五、各鄉（鎮、市）公所依本府定期督導考評之成績等第，其獎勵標準如附表三，並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有關協（督）辦人員由各該鄉（鎮、市）公所依權責切實檢討並按前開獎勵標準降低一級辦理。
（二）前開獎勵對象，應以實施督導考核年期已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業務滿六個月以上者為限，未滿六個月者不予獎勵。
（三）有關獎勵事宜，應於督導考評後由本府簽辦，但各鄉（鎮、市）公所需依第二點規定將改進情形報本府備查後，始得敘獎。
南投縣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工作督導項目及考核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查報單位：                           承辦員：            

督導單位：南投縣政府地政處              承辦員：            

	督 導 

項 目
	督  導  內 容
	檢 查 結 果
	備註

	違規查報


	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案件處理查報表報送情形


	一、是否依規定格式填寫、內容是否詳細、正確。
	
	

	
	
	二、違規案件查報處理時效。
	
	

	
	
	三、是否主動查報。
	
	

	
	
	四、是否指定專人負責查報及報表報送。
	
	

	
	配合本縣非都市土地違規案件會勘情形
	一、配合本府各單位會勘情形。
	
	

	
	
	二、違規案件書面資料建立情形。
	
	

	
	衛星變異點查報情形


	一、變異點是否於內政部營建署規定期限內回報。
	
	

	
	
	二、查報系統回報內容。
	
	

	
	
	三、查證結果為非法案件是否依規定報府。
	
	

	建議改進事項
	

	備註
	


附表二
南投縣   鄉(鎮、市)公所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工作改進情形表
	缺點及建議事項
（請依本府所列事項填載）
	缺點改進及建議事項回覆情形

	　
	　


附表三
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業務督導獎勵表

	等第
	成               績
	獎 勵 標 準
	對  象

	優等
	經評定為前3名，且分數為90分以上者
	記功一次
	各鄉(鎮、市)公所主辦人員

	甲等
	經評定為前3名，且分數為80分以上者
	嘉獎二次
	

	乙等
	經評定分數為70分以上，未滿80分者
	不予獎勵
	

	丙等
	經評定分數未滿60分者
	加強輔導並得予以複評。複評結果仍未改善者，函請該公所對相關人員予以懲處。
	


附表一








